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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实务运用中的软思考

浙 江 德 威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黄海晏

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广泛运用引起了业

界很大的震动。笔者无意否定“从计量属性角度看，公允价值

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财务会计的发展方向”这一观点。笔者所

探讨的限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实务运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自 2007年以来愈演愈烈，正逐步

演变为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在广

泛运用交叉持股及杠杆交易等金融期货、期权衍生产品交易

工具的美日等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

用使各大金融机构在账面上出现大幅亏损。于是人们纷纷指

责公允价值不公允，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非但未能使对

企业财务信息的反映更为公允，反而成了资产市价暴涨暴跌

的助推器。

例如：当一家本身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的 A公司因在资产

负债表日持有另一家股价正处于下跌过程中的 B公司股票

时，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出现贬值，导致 A公司净利润下

降，从而股价也随之下跌。此时，B公司交叉持有 A公司股

票，由于 A公司股价的下跌，导致 B公司的投资也发生减值，

于是加剧了 B公司的账面亏损，推动 B公司股价进一步下

跌。这最终又反过来使 A公司净利润下降，股价也继续下跌，

如此恶性循环。

目前，国内上市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在部分报

表项目的计量中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由于我国尚未建立

起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故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实务运用中遇到的难题更甚于美日等

发达国家。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淤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以该资产的

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于不存在活跃市场，但同类

或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参照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

价格确定其公允价值；盂同类或类似资产也不存在活跃市场

的，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在第一、二种情形下，

何谓“市场价格”？应有进一步的详细操作指南予以说明。如果

市场波动不大或市场价格本身一直比较平稳，市场交易比较

活跃，则可以确定资产负债表日该市场价格是比较公允的，而

非被操纵的，企业直接以该资产期末市价作为其公允价值并

在财务报表中反映是适当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当资

产市价在资产负债表日后出现大幅下跌，虽然企业可以在报

表附注中予以披露，但如果这种下跌实际上是由于前段时间

的非正常暴涨所引起的，那么可以认为企业直接以该资产期

末市价作为其公允价值并在财务报表中反映是不合适的。这

样本报表期间的净利润自然大幅增长，而下一报表期间的净

利润则相应大幅下降。如此编制的财务报表只能说是大幅波

动市场的反映器，而且总是滞后反映，既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管

理当局对其资产的管理运营能力，财务报表使用者也理所当

然地会表示无法理解并难以接受。

所以笔者认为，在实务中，企业直接以活跃市场的资产期

末市价确定其公允价值的处理方法存在很大的缺陷，最终导

致财务报表使用者对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公允性产生误解。企

业在实务中一般只能将活跃市场的资产期末市价作为确定资

产公允价值的参考。相对稳健、合理的做法是，聘请专业中介

机构或利用企业内部专业技术人员，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期

末合理的内在价值，得到的结果再与资产期末市价作比较分

析，最终确定其公允价值。当然，这种做法的成本较高，对需按

公允价值计量的期末资产不多的企业来说，既费时费力又不

够经济，但直接运用资产期末市价显然在市场状况异常的情

况下是不合适的。因此笔者认为，这时可以资产在资产负债表

日前的一定合理时间范围内的加权平均市价作为确定其公允

价值的基础，并适当考虑该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后的市场价

格的变化。如果有充分证据表明，这种变化是对该资产在资产

负债表日前市价不合理波动的自我调节与矫正，则还应在确

定该资产公允价值时，将这种期后市价变化予以适当反映。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时间是资

产负债表日。但企业实际对外公布资产负债表日与资产负债

表日之间往往有一段时间差，短则数日、数周，长则 3 ~ 4个

月。笔者认为，企业在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前，应首先确定

其在资产负债表日已持有的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是否已经

在对外公布资产负债表日以前出售。如已出售，且出售日与资

产负债表日接近，出售价格与资产负债表日该资产市价接近，

则可直接将该资产期末市价作为其公允价值反映到资产负债

表中，无需再另行估值测算。若在对外公布资产负债表日之

前，企业尚未将其在资产负债表日持有的按公允价值计量的

资产出售，则可按笔者所提出的方法予以估值或测算后再行

确定其公允价值；若在对外公布资产负债表日之前，企业已将

其在资产负债表日持有的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出售，但出

售价格与资产负债表日该资产市价相差较大，且有充分证据

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前该资产市价的波动是不合理的，那么企

业可按笔者所述的估值或测算方法测算其公允价值，并考虑

是否直接将其资产负债表日后的实际出售价格作为其资产负

债表日的公允价值。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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